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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緣起及計畫目的 
湖仔內排水流域位於嘉義縣、市境內，為跨縣市區域排水，集水面

積約 3.28 平方公里，上游為嘉義市，下游段流經嘉義縣水上鄉，出口排

入八掌溪。下游出口段地勢較低，屬八掌溪之天然洪氾區，鄰近之溪底

村落往年常遭淹水之苦，目前八掌溪堤防已陸續興建完成，排水出口亦

設置閘門，防止外水入侵，減輕洪水災害。低地村落雖設有小型抽水站

排除內水，但抽水規模太小仍有淹水之虞。為進一步謀求改善之道，乃

著手辦理本排水改善檢討規劃。 

本計畫主要檢討現況渠道之排洪能力，分析流域內之淹水原因，針

對低地村落之淹水問題研提具體可行之改善對策，供權責單位辦理改善

之依據及維護管理之參考，期能降低洪水災害，確保居民生命財產之安

全。 

 

二、流域概況 
湖子內排水為八掌溪支流，中、上流屬嘉義市，下游屬嘉義縣水上

鄉，收集市區雨水後往南排放，出口段沿堤防向西行後排入八掌溪，幹

線長度3.0公里，上游1.1公里配合都市發展改為下水道。湖子內支線於

樁號0k+762匯入。本排水流域南北長約2.5公里，東西寬約1.5公里，流

域形狀呈方形。地勢由東北向西南傾斜，地盤高約由36公尺降至23公

尺，平均坡降約1/200，下游地區地盤較低，易受八掌溪洪水頂拖，內水

排出受阻。區內土地利用大部分屬於農業區及住宅區，農業生產以種植

水稻及甘蔗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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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資料測量調查 

高程測量係引用台灣地區一等水準點 BM9798、陸檢 8139 二座水準

點，經校測無誤後引至計畫區，做為排水路縱、橫斷面測量及地形等高線

測量之用，水準測量施測長度約 13 公里。排水路縱橫斷面測量約 100 公

尺測量一處橫斷面，總計施測橫斷面 25 處。為配合流域淹水情況檢討之

需要，下游平地辦理 1/5,000 地形等高線補測，等高線間隔 0.5 公尺一條，

施測面積約 300 公頃。排水路平面測量，施測範圍以河道為中心兩側各

50 公尺，施測面積約 24 公項，作為排水路公私有地調查之用。 

 

四、水文分析 

(一)降雨分析 
根據鄰近頂六(1)雨量站民國35年～民國89年，共計55年之最大一日

及二日暴雨量資料，以各種頻率分析方法推算一、二日暴雨頻率，演算

結果如下表，採用對數皮爾遜三型之分析成果。 
 

湖子內排水流域一日暴雨頻率分析成果表  
單位：ｍｍ

重現期距(年) 1.1 2 5 10 20 25 50 100 備  註

二參數對數常態 106 182 263 319 374 392 448 505 

三參數對數常態 105 182 264 320 374 392 447 503 

皮爾遜三型分布 107 180 264 323 379 397 451 506 

對數皮爾遜三型 110 180 259 318 378 398 463 532 採用值

極端值一型分布 91 186 275 335 391 410 465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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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逕流量分析 
洪峰流量由降雨量推導，採三角形單位歷線法(雨型採物部雨量強

度公式計算)之分析成果。本排水上游屬都市計畫區，為能承納都市排水

之匯入，本計畫建議採用10年一次之洪峰流量為計畫排水量(如下圖)，

下游低漥地區部分約50公頃，洪峰時無法自然排出，洪峰流量依低地比

例予以扣除。 

 

(三)排水出口起算水位 
湖子內排水出口位於八掌溪第 79 斷面處，由民國 71 年台灣省水利

局完成之「八掌溪下游段治理規劃報告」，查得該斷面各重現期距之計

畫洪水位，並比較本排水出口正常水深之水位如下表，比較結果正常水

深水位高於外水位，故以正常水深水位作為出口之起算水位。 
 

湖子內排水出口各重現期距外水位及正常水深水位比較表 

重現期距(年) 2 年 5 年 10 年 25 年 50 年 100 年

外水位(公尺) － 22.35 22.65 23.02 23.26 23.44 
正常水深水位 

(公尺) 22.62 23.34 23.87 24.60 25.16 25.71 

八
掌
溪

 湖子內排水計畫流量分配圖

59(50)

單位:cms

註:( )之值為扣除低地後之高地流量

40

16

幹    線

湖子內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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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現況通水能力檢討及淹水分析 

(一)排水路現況通水能力檢討 
為瞭解現況排水路之通水能力供改善參考，乃依據排水路縱、橫斷

面測量資料及水文分析成果之洪峰流量，以標準步推法計算各斷面不同

重現期距之洪水位，與排水路現有兩岸標高比較。演算結果通水能力說

明如下： 

1.幹線下游段0K+000～0K+637可通過10年一次之洪水量。 

2.中游段0K+637～0K+945未整治段僅可通過2年一次之洪水量。 

3.上游段(0K+945～1K+864)可通過10年一次之洪水量。 

4.支線 0K+000～0K+407 可通過 2 年一次之洪水量，0K+407～0K+806 僅

可通過 1 年一次之洪水量。 

(二)出口閘門檢討 
湖子內排水出口現有之閘門構造，內側為手動捲揚式閘門，外側為自

動閘門，斷面尺寸寬 1.8m×4 孔及 1.5×2 孔，淨寬 10.2m，淨高 1.8m，閘

門頂標高 21.73m，低於內外水位。經以閘門流量公式檢討其通水能力。 

Q= c×b×d×(2gt)1/2 

式中 c：流量係數，採 0.7 

b：閘門淨寬(m) 

d：閘門淨高(m) 

g：重力加速度(m/sec2) 

t：內外水位差(m) 

檢討結果內外水位差為 0.2m 時，僅能通過 25.5cms 之洪水量。欲

通過 10 年一次之計畫流量 50cms，內外水位差需達 0.77m，10 年之外

水位標高 22.65m，內水位抬高 0.77m 標高為 23.42m，出口堤岸高度為

25.8m，尚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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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淹水分析 
為了解本排水流域現況之淹水情形，進行淹水模擬演算。採用迴水

演算及水收支平衡法模擬，此法為渠道水位依標準步推法自出口處以外

水位起算，再以水收支平衡公式計算淹水區之流出量、淹水高程、淹水

面積、淹水時間等，並假設現有抽水站運轉正常。演算結果 10 年一次

之淹水範圍如圖 4-1，淹水面積 8 公頃，主要集中在下游右岸之溪底村

落。 

(三)洪災原因 
1.下游地勢低漥，重力排水困難，低地村落雖設有小型抽水站排除內水，

但抽水規模太小仍有淹水之虞。 

2.湖子內支線通水斷面不足，上游排水可能漫溢流入低地村落，增加低

地之淹水災害。 

3.幹線中游段尚未完成整治，影響洪水宣洩。 

 

六、改善方案 

(一)方案研擬 
本排水高地約佔85％，全流域排水改善應以重力自然排水為優先考

慮，以修築排水路堤岸將高地雨水順利導引排出，避免流入低漥地區，

計畫排水量以能排除10年一次之洪水量25年一次洪水不溢堤為原則，局

部低漥之村落排水處理則以機械抽排方式改善。 

根據現況通水能力檢討及淹水模擬結果，本排水需辦理改善者括幹

線中游段整治改善、支線排水路拓寬改善、溪底村落淹水改善三部份。

本計畫針對溪底村落淹水之改善，研擬【增加抽水規模改善案】、【下

游排水路拓寬改善案】及【排水路＋閘門拓寬改善案】三種方案加以分

析比較，比較結果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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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子內排水溪底村落淹水改善方案研擬比較表 

甲案(增加抽排量) 
方案別 現況案 

(抽水1.0cms) 2cms 3cms 4cms

乙案 
(下游排水路拓寬) 

丙案 
(排水路＋閘門拓寬)

淹水標高

(m) 24.36 24.22 24.06 23.87 24.22 24.12 

最大淹水

深度(m) 0.86 0.72 0.56 0.37 0.72 0.62 

淹水面積

(ha) 5.5 4.5 3.5 2.4 4.5 4.0 

改 
善 
效 
果 

淹水時間

(hr) 7 5 3 2 5 4 

改善經費 － 2,200 3,440 4,500 4,800 6,300 

工程內容 － 

1.抽水站主體工程。 
2.收集水路改善工程 
  L=820m。 
3.用地 0.18公頃。 

1.排水路拓寬 
  L=762m。 
2.用地0.5公頃。 

1.排水路拓寬 
  L=762m。 
2.用地 0.5公頃。

3.閘門拓寬1座 

優點 － 改善效果較為明顯 可降低渠道水位 可降低渠道水位

縮短退水時間 

缺點 － 需有專人管理及定期

維護 
工程費用較高 
改善效果不明顯 

工程費用龐大 
改善效果亦不明顯

計畫可行性 － 可行性較高 可行性較低 可行性較低 

註：淹水改善效果採 10 年一次之降雨演算。 

 

(二)改善方案擇定 
經由上述方案探討及比較結果，並考量地區發展需求，本計畫排水

改善方案擇定如下。 

1.低地村落排水之改善建議採用甲案(增加抽排案)，總抽排量採3cms，

作為改善依據。 

2.幹線中游段整治工程採背水堤改善，長度47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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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子內支線排水路拓寬改善工程，長度936 m。可截流高地雨水，避免

流入低地，以確保抽排效果。 

4.排水路整治改善後仍有少數農田淹水，其淹水情況並不嚴重，建議在

汛期種植耐水性強之農作物，以減輕洪災損失。 

 

七、工程計畫及評價 

(一)工程費用及工程實施 
湖子內排水系統改善總工程費 10,223 萬元，改善計畫建議分三期實

施，各分期實施之工程名稱及經費如下： 

第一期：溪底村落抽排改善工程    3,440 萬元(用地費 547 萬元) 

第二期：湖子內排水幹線改善工程  3,400 萬元(用地費 1,155 萬元) 

第三期：湖子內排水支線改善工程  3,383 萬元(用地費 1,518 萬元) 

總工程費合計                   10,223 萬元(用地費 3,220 萬元) 

 

(二)計畫評價 
湖子內排水改善工程完成後，可防止洪水溢堤，減少計畫區域內之

淹水面積及淹水深度，有效減輕洪災損失。 

本排水第一期工程(溪底村落抽排)改善後之益本比為 1.11，符合經濟

效益，建議盡速實施。第二、三期整體改善後之益本比為 0.42，不符經

濟效益，但改善完成後所衍生之無形效益並非金錢所能衡量。為維護人

民生命及財產安全、提高土地利用價值、改善生活環境品質、增加人民

對政府之向心力，本項區域排水工程投資宜採義務保護取向，由政府籌

款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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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一)湖子內排水改善總工程經費 10,223 萬元，建議分三期實施，第一期

辦理溪底村落抽排改善工程經費 3,440 萬元；第二期辦理湖子內排水

幹線改善工程經費 3,400 萬元；第三期辦理湖子內排水支線改善工程

經費 3,383 萬元。 

(二)本排水上游屬都市計畫區，為能承納都市排水之匯入，本計畫建議

採用 10 年一次之洪峰流量為計畫排水量，下游低漥地區部分約 50

公頃，洪峰時無法自然排出，洪峰流量依低地比例予以扣除。 

(三)本排水改善計畫工程實施後，較低窪農田之淹水仍無法完全避免，

應考慮種植耐水性強之農作物或避開洪汛期種植，以減輕災害損

失。 

(四)管理單位需編列經常性之維護管理費用，於每年防汛期前完成各項

排水設施之維護保養工作。對於抽水站、閘門之使用應制定操作準

則，供日後管理維護及運轉操作之依據。 

(五)本計畫建議改善之排水路，其所經過之道路橋涵如有斷面不足或樑

底太低者，應同時配合辦理改建。 

(六)村落抽排實施時，區內排水收集系統亦需同時配合改善，將雨水順

利導至抽水站。 

(七)本排水出口排入八掌溪，位於八掌溪河床之垃圾山阻礙洪水宣洩，

造成八掌溪水位抬高有溢堤之虞，應設法清除以減輕兩岸之淹水風

險。 

(八)本報告之規劃設計圖說僅供工程費估算之依據，將來工程實施時應

再詳加調查設計，對於重要結構物必要時應加強基礎設計以策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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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一、緣起 
湖仔內排水流域位於嘉義縣、市境內，為跨縣市區域排水，集

水面積約 3.28 平方公里，上游為嘉義市，下游段流經嘉義縣水上鄉，

出口排入八掌溪。幹線長度 3.0 公里，上游 1.1 公里配合都市發展改

為下水道。下游出口段地勢較低，屬八掌溪之天然洪氾區，鄰近之溪

底村落往年常遭淹水之苦，目前八掌溪堤防已陸續興建完成，排水出

口亦設置閘門，防止外水入侵，減輕洪水災害。低地村落雖設有小型

抽水站排除內水，但抽水規模太小仍有淹水之虞，為進一步謀求改善

之道，乃著手辦理本排水改善檢討規劃。 

二、計畫目的 
本計畫主要檢討現況渠道之排洪能力，分析流域內之淹水原

因，針對低地村落之淹水問題研提具體可行之改善對策，供權責單位

辦理改善之依據及維護管理之參考，期能降低洪水災害，確保居民生

命財產之安全。 

三、工作項目及內容 

(一)外業測量工作(委辦)。 

1.水準測量：含水準點檢測、高程引測及測區控制點引測，施測長

度預估 13 公里。 

2.五千分之一航照圖地形地物補測：等高線間隔 1.0 公尺一條，施

測面積約 300 公頃。 

3.排水路縱橫斷面測量：就現有排水路約每隔 100 公尺或遇有斷面

重大變化處施測一處。 

4.跨河構造物調查：含橋樑、水門、渡槽、箱涵等，測量其各部尺

寸及高程。 

5.防洪構造物調查：含堤防、護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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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排水路平面地物測量：測量現況排水路兩側堤岸平面位置，套繪

地籍圖，作為河道公私有地調查及計畫排水路線佈置之依據。 

7.基樁埋設：4 處含座標及高程。 

(二)基本資料蒐集及調查。 

1.流域範圍調查。 

2.排水系統調查。 

3.排水不良原因及洪災調查。 

4.區域背景資料調查。 

5.相關計畫調查。 

6.流域灌溉現況調查。 

(三)水文分析檢討。 

1.暴雨頻率分析。 

2.洪水量分析。 

3.出口起算水位。 

(四)現況通水能力檢討及淹水分析。 

1.排水路及出口閘門排洪能力檢討。 

2.淹水分析。 

3.淹水原因探討。 

4.洪災損失分析。 

(五)改善方案研擬。 

1.改善原則。 

2.改善方案研擬。 

3.改善方案分析比較。 

(六)工程計畫及評價。 

1.計畫原則。 

2.工程佈置及規劃設計。 

3.工程費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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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實施。 

5.計畫評價。 

(七)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 

1.維護管理之建議及注意事項。 

2.配合措施。 

(八)報告編撰。 

1.規劃成果彙整。 

2.報告撰寫及印刷。 

四、以往規劃及改善情形 
湖子內排水為跨縣市區域排水，民國七十一年前省住都處完成

「湖子內雨水下水道規劃報告」，保護標準採用三年一次之降雨強度

設計。幹線上游 1.1 公里配合都市發展已改為下水道，中、下游為明

渠，中游段由市政府依下水道規劃報告，部分已完成整治工程，下游

段則配合八掌溪堤防之興建辦理改善，出口設有閘門防止八掌溪外水

倒灌。湖子內抽水站於民國 80 年完成，抽水規模約 1.0 cms，抽排低

地之雨水，整體而言本排水之治理情形已有相當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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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資料調查 

一、流域概況 
(一)地理位置 

湖子內排水為八掌溪支流，位於嘉義市南側，北至道將圳，南臨

八掌溪，行政區域隸屬於嘉義市及嘉義縣水上鄉，為跨縣市區域排

水。上游收集市區雨水後向南排放，至堤防邊折向西行再排入八掌

溪，流域面積3.28平方公里，流域範圍如圖2-1。 

(三)氣候 

湖子內地區四季溫和，全年平均氣溫 23℃，七月最熱平均氣溫

28.5℃，二月最冷平均氣溫 16.3℃。夏季吹西南季風潮濕多雨，冬季

吹東北季風降乾旱少雨。年平均雨量 2,124 公厘，雨量分配不均，大

部分集中在 5～9 月，颱風過境所及帶之豪雨往往造成水患。 

(四)地質土壤與地下水位 

計畫區之地質構造屬於現代沖積層，土壤大部分為第四紀砂岩與

頁岩分解沖積而成，表層多為灰色或黃色粘質粉土組成，深層則為黃

灰色泥質砂土、粘質粗砂、粒石組成。地下水位距地表約 1.5～3 公尺

左右。 

(五)土地利用情形 

湖子內排水流域位於市區邊緣，土地利用大部分屬於農業區及住

宅區，農業區佔 48 ％，村落住宅佔 37 ％，工業區佔 9 ％，交通水

利及其他用地佔 6 ％，屬於區域排水。農業生產以種植水稻居多，甘

蔗次之。 

二、排水路概況 

湖子內排水系統如圖 2-2 所示，幹線長度 3.0 公里，出口至新民

路止長度約 1.9 公里，新民路以上為下水道長度 1.1 公里，湖子內支

線於樁號 0k+762 處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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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線出口設有防外水倒灌閘門，其構造內側為手動捲揚式閘門，

外側為自動閘門，斷面尺寸寬 1.8m×4 孔及 1.5×2 孔，淨寬 10.2m，淨

高 1.8m。出口至 0k+637 為混凝土內面工矩形斷面，寬度 5 公尺，平

均坡降約 1/430。0k+637～1k+113 為尚未整治之天然渠道。1k+113～

1k+864 為混凝土內面工矩形斷面，寬度 8 至 5 公尺不等，平均坡降

約 1/280。1k+864 以上為市區下水道箱涵。 

湖子內支線長度 0.8 公里，平均坡降 1/200，出口至 0k+190 為天

然土渠，0k+190～0k+427 部分為砌石內面工，部分為土渠，寬度約 3

至 8 公尺。0k+427～0k+806 為混凝土砌石內面工，寬度約 1.8 公尺。 

三、相關計畫 
(一)都市雨水下水道計畫 

民國七十一年前省住都處完成「湖子內雨水下水道規劃報告」，

下水道保護標準採用三年一次之降雨強度設計，幹線上游 1.1 公里配

合都市發展已改為下水道，中、下游明渠段部分亦由市政府依下水道

規劃報告成果完成整治工程。 

(二)八掌溪治理計畫 

八掌溪下游段治理規劃報告於民國 71 年完成，上游段治理規劃

報告於民國 74 年完成，治理基本計畫於民國 75 年公告，範圍自河口

起至仁義潭進水口攔水堰止，全長計 51.28 公里，計畫排洪量採用 50

年一次之洪水量。軍輝橋以下河道大部份已完成整治工程。 

四、灌溉現況 
區內農田之灌溉水源以地表水為主，極少抽取地下水。地表水源

取自八掌溪道將圳攔水堰，經道將圳幹線及支線圳路輸送至灌區，流

域內屬水利會灌區面積約 9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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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外業測量調查 
(一)高程測量 

計畫區之高程係引用台灣地區一等水準點 BM9798、陸檢 8139

二座水準點，以精密水準測量校測無誤後引至計畫區(其閉合差在

7mm√k)，做為排水路縱斷面、橫斷面測量及地形等高線測量之用，

水準測量施測長度計約 13 公里。引用水準點高程如表 2-1。 

(二)基樁埋設 

為因應本計畫未來工程實施之需要。埋設基樁 4 支(含座標及高

程)，座標採用 G.P.S.衛星定位測量，高程以精密水準引測，各樁位座

標及高程如表 2-1。 

 

表 2-1 湖子內排水引用水準點及埋設基樁高程座標一覽表 

座 標 (m) 
樁號名稱 高程(m) 

縱 橫 
埋設位置 

BM 9798 32.052 － － 嘉義林管處 

陸檢 8139 32.498 － － 嘉義師範學院附設國民小學

湖子內 01 31.068 2594706.307 192194.355 新民路128號前分隔島 

湖子內 02 28.668 2593908.545 192796.240 湖子內路 423 號前路旁

湖子內 03 26.263 2593358.871 192443.284 湖子內抽水站西側堤防上

湖子內 04 30.145 2594129.982 193279.452
湖子內路87巷48弄181號全

標家俱西側約200公尺路旁

註：座標系統採用台灣地區 TWD97 二度分帶座標系統 

(三)排水路縱橫斷面測量 

共測量縱斷面長度 2,700 公尺，約 100 公尺測量一處橫斷面，排

水路有變化或有構造物之處再增測斷面，總計施測橫斷面 25 處。 

(四)地形等高線補測 

為配合本排水淹水情況檢討之需要，辦理比例尺 1/5,000 之地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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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線補測，等高線間隔 0.5 公尺一條，施測範圍面積約 300 公項，供

淹水模擬分析演算之用。 

(五)排水路平面測量 

為確認現有排水路之平面位置，辦理比例尺 1/1,000 之排水路平面

測量，施測範圍以河道為中心兩側各 50 公尺，施測面積約 24 公項，

供套繪地籍圖之用。 

(六)跨河及防洪構造物調查 

湖子內排水之跨河及防洪構造物計有堤防、護岸、橋樑、閘門等，

茲將調查成果列如表 2-2。 

表 2-2 湖子內排水跨河及防洪構造物調查統計表 

排水路 R.C 混凝土
堤岸(公尺)

混凝土砌石
護岸(公尺)

箱 涵 
(公尺) 

版 橋 
(座) 

閘門 
(座) 

湖子內幹線 1,465 － 1,100 4 1 

湖子內支線 － 500 30 2 － 

 

(七)排水路公私有地調查 

為明瞭本計畫各排水路公私有地分佈狀況，經向各相關地政機關

蒐集各排水路附近之地籍圖，套於 1/1000 平面，以了解現況排水路

所經過之公、私有土地面積，供未來計畫排水路線佈置，及工程計畫

用地徵購估價之依據。 

 

六、流域特性 
本排水區南北長約 2.5 公里，東西寬約 1.5 公里，流域形狀呈方

形。地勢由東北向西南傾斜，地盤高約由 36 公尺降至 23 公尺，平均

坡度約 1/200，天然坡降良好。但下游臨八掌溪邊緣一帶地勢特別低

漥，甚至低於堤防外之高灘地，易受八掌溪洪水頂拖，內水排出受阻，

故在洪汛期低地村落雨水需藉由動力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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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水文分析 

一、降雨分析 
(一)水文測站 

計畫區集水面積僅 328 公頃，流域內並無雨量站可資使用，經蒐集

鄰近相關之雨量站資料(測站概況如表 3-1，位置如圖 3-1 )，選用記錄較

為完整之嘉南農田水利會所屬頂六(1)雨量站，作為本流域降雨分析之

用。推算洪峰流量所需之雨量強度公式，採用水利處所屬嘉義(7)自記雨

量站為依據，數場暴雨雨型分析則採用中央氣象局所屬嘉義(12)自記雨

量站資料。 

 

表 3-1 湖子內排水流域鄰近雨量站概況表 

流域別 站 名 站號 經辦單位 站        址 標高

(m)
類別 記錄

年份 備註 

朴子溪 嘉義(2) P008 嘉南水利會
嘉義市美源里民
生南路 123 號 35 普通 42- 遷站資

料中斷

朴子溪 嘉義(7) P054 臺灣省水利局
嘉義市芳草里草

地屋 49 號 30 自記 51-71  

朴子溪 嘉義(12) P058 中央氣象局 嘉義市北湖里 28 自記 58-  

八掌溪 柳子林 P014 臺糖南靖糖廠
嘉義縣水上鄉柳
林村 180 號 25 普通 38- 資料不

完整 

八掌溪 頂六(1) P006 嘉南水利會
嘉義縣中埔鄉富收
村頂中下街108號 63 普通 35- 採用 

八掌溪 公館 P012 臺糖南靖糖廠
嘉義縣中埔鄉和
睦村 108 號 25 普通 64- 資料不

完整 

 

(二)月雨量及年雨量統計 

流域內之月雨量及年雨量統計結果如表 3-2，平均年雨量為 2,123

公釐，最豐及最枯年雨量分別為 64 年 3,348 公釐及 69 年 1,207 公釐。

年間的雨量分布主要集中在 5～9 月，約佔全年之 86％，以 8 月份最高，

月雨量分布情形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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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暴雨量分析 

計畫區歷年之最大一日及二日暴雨量統計結果如表 3-3，統計時間

自民國三十五年至民國八十九年共 55 年，以各種頻率分析方法做暴雨

頻率分析，演算結果如表 3-4 及表 3-5，採用對數皮爾遜三型之分析成

果。一日及二日暴雨頻率曲線如圖 3-3。 

(四)降雨型態 

1.數場暴雨資料分析法 

本項分析取用中央氣象局嘉義(12)自記雨量站之時雨量資料，將歷

年時間雨量記錄整理後，予以選取六場連續 24 小時且具代表特性之暴

雨(單位時間刻度固定為一小時)，據以分析一日降雨時間分配型態。方

法如下：  

(1)計算各場暴雨之每小時雨量佔 24 小時總雨量之百分比，並依大小順

序排列，求出同位序之平均百分比。 

(2)依據各場暴雨最大雨量發生最多之時段定出最大平均百分比之位

序，其餘平均百分比之位序按右大左小排列。 

(3)依據上述方法可得出一日暴雨之同位序雨型 (見表 3-6 與圖 3-4)。  

2.以物部雨量強度公式設計： 

引用水利局民國 77 年 6 月「台灣地區各雨量測站物部公式之適用

性研究」內嘉義(7)自記雨量站物部公式分析。 

24 小時雨型之設計步驟如下： 

(1)依下列原則選擇雨型之單位時間刻度△Ｄ， 

６ｈｒ＜Tc           △Ｄ＝１．００ｈｒ 

３ｈｒ＜Tc≦６ｈｒ    △Ｄ＝０．８０ｈｒ 

１ｈｒ＜Tc≦３ｈｒ    △Ｄ＝０．４０ｈｒ 

Tc≦１ｈｒ            △Ｄ＝０．１５ｈｒ 

(2)以該強度公式求出各場暴雨延時(△Ｄ、2△Ｄ、.....、24△Ｄ )之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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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度，其對應之各延時降雨量為各延時降雨強度乘以降雨延時的乘

積，再將各延時降雨量相減，即得 24 小時雨型之每個單位時間降雨

量。 

(3)將每個單位時間降雨量除以 24 小時總降雨量，可得每個單位時間降

雨量佔全部降雨量之百分比。再依中間最大，其次按右大左小排列，

即為設計雨型。 

物部降雨強度公式如下： 

IT =(Rd/24) (24/T) c  

式中 

IT：降雨延時 T 小時內之平均降雨強度(mm/hr) 

Rd：一日暴雨量(mm) 

T：降雨延時(hr) 

c：常數 

經查水利局民國 77 年 6 月「台灣地區各雨量測站物部公式之適用

性研究」，嘉義(7)自記雨量站物部強度公式 c 值=0.6298。完成設計之 24

小時雨型如圖 3-5。 

 

二、逕流量分析 

(一)概述 

湖子內排水系統因無實際觀測流量可資應用，逕流量分析僅能由降

雨量推導，則在水系同時且平均降雨之條件下，以三角型單位歷線法、

合理化公式法配合地文因子，求得各控制點各重現期距之洪峰流量及洪

水流量歷線。經檢討比較之後，選用三角型單位歷線法(雨型採用物部

雨量強度公式設計)之分析成果供作水理演算及工程規劃之用。 

(二)分析過程 

1.集流時間 

排水規劃以往常用之集流時間(Tc)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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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州公路局公式： 

Tc=(0.87L3/H)0.385 

式中 

Tc：集流時間(hr) 

L ：沿集水區內排水路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水平距離(Km) 

H ：集水區內排水路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高程差(m) 

(2)Rziha 公式： 

Tc=L/W 

W=72(H/L)0.6 

式中 

L：沿集水區內排水路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水平距離(Km) 

H：集水區內排水路最上游點至控制點之高程差(Km) 

湖子內排水各控制點流域特性及各種方法估算之集流時間，成果比

較詳如表 3-7。兩種方法估算結果甚為接近，本計畫建議採用加州公路

局公式之計算成果。 

表 3-7 湖子內排水各控制點集流時間估算成果表 

流     域     特     性 集 流 時 間 Tc(hr)
控    制    點 

集水面積(km2) 流路長(km) 高差(m) 加州公式 Rziha 公式

幹線(出口) 3.28 3.85 13.5 1.65 1.59 

幹線 
(湖子內支線匯流前) 2.10 3.13 9.3 1.50 1.43 

湖子內支線出口 0.58 1.86 7.0 0.92 0.74 

 

2.降雨損失 

為考慮滲漏損失求得有效降雨量，本計畫滲漏損失係參考前台灣省

水利局民國 71 年完成之「八掌溪下游段治理規劃報告」採 2.0mm/hr， 



 31

及民國 78 年完成之「朴子溪治理規劃報告」採 3.5mm/hr 之平均值。本

計畫滲漏損失採用 2.75mm/hr，作為洪水量估算之依據。 

3.洪峰流量推估模式 

(1)三角型單位歷線法 

三角型單位歷線法在海島型小集水區之暴雨逕流歷線分析為一切

合實際且頗為簡便之分析方法，其方法係假設單位時間超滲降雨量所形

成之流量歷線呈三角型，其形狀依美國水土保持局（U.S. Soil 

Conservation Service）之經驗公式推定，經驗公式如下： 

Qp = 0.208×A×Re/Tp 

Tp = D/2+0.6 Tc                       D 

Tr = 1.67 Tp 

式中                                   D/2  0.6Tc   

Qp：洪峰流量(cms) 

A ：流域面積(Km2)                Q 

Re：超滲雨量(mm)                                    Qp 

Tp：開始漲水至洪峰發生之時間(hr) 

Tc：集流時間(hr)                        Tp      Tr 

D：單位降雨延時(hr) 

Tr：洪峰流量發生至歷線終端的時間(hr) 

洪峰流量之推算步驟如下： 

a.將各頻率暴雨量乘以雨型中各單位時間的降雨百分比，求得所選定降

雨延時（24 小時）時段中，每一單位時間（或單位降雨延時）的降雨

量。 

b.為考慮滲漏損失，自每一單位時間的降雨量扣除單位時間（hr）乘以

2.75（mm/hr）的損失量。 

c.依上述 Qp､Tp､Tr 等經驗公式計算，求得單位降雨延時之超滲雨量

所形成的三角型單位流量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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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採數場暴雨雨型計算之三角型單位歷線法，其有效降雨延時所形成之

三角型單位歷線時間間距通常和雨型之時間間距不一致，故需經過 S

曲線轉換成時間刻度為一小時之三角型單位歷線。 

e.最後將降雨延時（24 小時）時段中已扣除滲漏損失之每一個單位時間

降雨量，套入三角型單位歷線，並依序錯開一個單位時間疊加之，即

可求得各控制點的洪水歷線及洪峰流量。 

(2)合理化公式法 

本公式最早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期，因該公式簡單易求，迄今仍被

廣泛使用，惟其隱含之基本假設條件包含：(a)降雨強度與逕流產生機率

相同。(b)當降雨延時等於集流時間時集水區出口之逕流率達最大。(c)

降雨空間分佈均勻。(d)降雨強度在集流時間內為定值。因此為符合上述

條件，集水面積與集流時間越小應越適合應用，其公式如下： 

Qp =1/3.6×C×I×A 

式中 

Qp：洪峰流量(cms) 

 C：逕流係數 

 I：降雨延時 T 等於集流時間 Tc 平均降雨強度(mm/hr) 

Tc：為集流時間(hr) 

Rd：為一日暴雨量(mm) 

A：集水面積(Km2) 

上式逕流係數 C 之因素頗多且實測不易，加以本計畫區內無實測

之流量資料可供參考，因此本計畫合理化公式所採用逕流係數，係將各

重現期距之日暴雨量乘以設計雨型中各時段所佔之百分比，分別求得各

時段之降雨量，再扣除滲漏損失 2.75mm/hr，再以所求得之總超滲雨量

除以總降雨量，即為逕流係數，其結果列如表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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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湖子內排水流域逕流係數表 

重現期距(年) 1.1 2 5 10 20 25 50 100 

逕流係數 0.45 0.60 0.72 0.76 0.80 0.81 0.83 0.85

 

各控制點降雨強度 I 值，係根據暴雨量及集流時間代入物部雨量強

度公式計算，雨量強度分析站採用嘉義(7)之物部公式，演算結果如表

3-9。再依上述合理化公式計算，即可求得洪峰流量。 

 

表 3-9 湖子內排水各控制點降雨強度一覽表          單位：mm/hr 
重    現    期    距  (年) 

控 制  點 Tc 
(hr) 1.1 2 5 10 20 25 50 100 

湖子內排水出口 1.65 24.52 40.49 58.49 71.76 85.48 89.98 104.6 120.12

湖子內排水 
(湖子內支線匯流前) 1.50 26.04 42.99 62.10 76.20 90.77 95.54 111.07 127.55

湖子內支線出口 0.92 35.42 58.5 84.49 103.67 123.5 129.99 151.11 173.54

註：嘉義(7)物部降雨強度公式 IT =(Rd/24) (24/T) c，物部指數 c=0.6298。 

 

(三)分析成果檢討 

本計畫洪峰流量即採用三角形單位歷線法及合理化公式法加以演

算，各種方法之代號說明如下： 

(1)〞△  〞：三角形單位歷線法，雨型採歷年暴雨之數場降雨資料，滲

漏損失採 2.75mm/hr。 

(2)〞△物部〞：三角形單位歷線法，雨型採物部雨量強度公式設計，滲

漏損失採 2.75mm/hr。 

(3)〞合-物部〞：合理化公式法，降雨強度採物部雨量強度公式計算。 

經由以上各種方法演算結果，不同重現期距之洪峰流量比較如表

3-10，洪峰比流量比較如表 3-11。其中以〞△ 〞分析之洪峰流量為最

小，〞合－物部〞次之，〞△物部〞最大。〞△ 〞雨型之時間間距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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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 1 小時，對於小面積短集流時間之洪峰流量難以反應，故演算結果

偏小。而〞合－物部〞及〞△物部〞均適合於小集水面積之洪水量推估。

其中〞△物部〞演算結果可得洪水流量歷線，作為本排水淹水模擬之用。

而〞合－物部〞演算結果則僅有洪峰流量，無洪水歷線之成果，無法提

供淹水模擬之需。故本計畫洪峰流量推估選用〞△物部〞方法之分析結

果，較能能符合計畫需求。 

 
三、計畫排水量之決定 

本排水上游屬都市計畫區，前省住都處於民國七十一年完成「嘉義

市湖子內地區雨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保護標準採用三年一次之降

雨強度設計，其出口計畫流量53cms，湖子內支線匯流前為39cms，經比

較略小於本次分析結果十年一次之洪峰流量。為能承納都市排水之匯

入，本計畫建議採用十年一次之洪峰流量為計畫排水量(如圖3-6)，下游

低漥地區部分約50公頃，洪峰時無法自然排出，洪峰流量依低地比例予

以扣除。 

 

四、出口起算水位 
湖子內排水出口位於八掌溪第 79 斷面處，由民國 71 年台灣省

水利局完成之「八掌溪下游段治理規劃報告」，查得該斷面各重現

期距之計畫洪水位如表 3-12，另以本排水出口段之現有斷面及坡降

推求正常水深之水位如表 3-12，比較結果正常水深之水位高於外水

位，故以正常水深之水位作為出口之起算水位。 
 

表 3-12 湖子內排水出口各重現期距外水位及正常水深水位比較表 

重現期距(年) 2 年 5 年 10 年 25 年 50 年 100 年

外水位(公尺) － 22.35 22.65 23.02 23.26 23.44 

正常水深水位 
(公尺) 

22.62 23.34 23.87 24.60 25.16 25.71 

 



 36

 

 

 

 

 

 

 

 

 

 

 

 

 

 

 

 

 

 

 

 

 

 



 37

第四章 現況通水能力檢討及淹水分析 

一、現況通水能力檢討 
為瞭解現況排水路之通水能力供改善參考，乃依據排水路縱、橫

斷面測量資料及水文分析成果之洪峰流量，以正常水深起算。粗糙率

N 值依渠道及內面工型式採 0.02～0.03，以標準步推法計算各斷面不

同重現期距之洪水位，與排水路現有兩岸標高比較。演算成果如表 4-1

及表 4-2，其通水能力說明如下： 

1.幹線下游段0K+000～0K+637可通過10年一次之洪水量。 

2.中游段0K+637～0K+945未整治段僅可通過2年一次之洪水量。 

3.上游段(0K+945～1K+864)可通過10年一次之洪水量。 

4.支線0K+000～0K+407可通過2年一次之洪水量，0K+407～0K+806

僅可通過1年一次之洪水量。 

二、出口閘門檢討 
湖子內排水出口現有之閘門構造，內側為手動捲揚式閘門，外側

為自動閘門，斷面尺寸寬 1.8m×4 孔及 1.5×2 孔，淨寬 10.2m，淨高

1.8m。閘門頂標高 21.73m，低於內外水位。經以閘門流量公式檢討

其通水能力。 

Q= c×b×d×(2gt)1/2 

式中 c：流量係數，採 0.7 

b：閘門淨寬(m) 

d：閘門淨高(m) 

g：重力加速度(m/sec2) 

t：內外水位差(m) 

檢討結果內外水位差為 0.2m 時，僅能通過 25.5cms 之洪水量。

欲通過 10 年一次之計畫流量 50cms，內外水位差需達 0.77m，10 年

之外水位標高 22.65m，內水位抬高 0.77m 標高為 23.42m，出口堤岸

高度為 25.8m，尚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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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淹水分析 

(一)演算方法 

為了解本排水流域現況之淹水情形，進行淹水模擬演算。採用迴

水演算及水收支平衡法模擬，此法為渠道水位依標準步推法自出口處

以外水位起算，再以水收支平衡公式計算各淹水區之流出量、淹水高

程、淹水面積、淹水時間等。 

(二)邊界條件 

1.出口八掌溪外水位歷線(H-T)，由八掌溪之流量歷線及水位流量關

係曲線推導。 

2.內水流量歷線(Q-T)，摘自水文分析成果，採三角形單位歷線推估

之流量歷線(雨型採用物部雨量強度公式計算)。 

3.淹水區 H-A 關係曲線，由地形測量成果求得。 

4.排水路斷面及出口閘門斷面資料。 

(三)基本假設 

1.假設流域均勻且同時降雨。 

2.流域邊界無越域情況產生。 

3.演算時不考慮排水路橋樑或涵洞受雜物阻塞之影響。 

(四)演算成果 

各重現期之淹水標高、深度、面積、時間經演算結果如表 4-3。

主要淹水地區集中在下游右岸之溪底村落。10 年一次之淹水面積約 8

公頃，淹水範圍如圖 4-1。 

四、淹水調查及排水問題探討 
根據現場調查結果，近年來較大之洪水災害，發生於民國 70 年

9 月 3 日之水災及 85 年 8 月 1 日賀伯颱風造成之水災，當時因八掌

溪堤防尚未完成興建，洪水直接衝入地勢較低之溪底村落，淹水深度

超過一樓，造成嚴重損失。民國 85 年之後因八掌溪堤防興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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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絕外水進入，淹水情況比以往改善。 

90 年 7 月 30 桃芝颱風嘉義站最大時雨量 97mm(相當於 10 年一

次)，一日暴雨量 287mm(相當於 7 年一次)，八掌溪上游山區一日暴

雨量則高達 750mm，由於降雨過於集中，造成八掌溪水位暴漲，洪

水由永欽橋旁堤頂(未設胸牆處)漫溢進入村內，造成淹水災害，最深

處約 1.4 公尺。 

90 年 9 月 18 納莉颱風嘉義站最大時雨量 144mm(相當於 50 年一

次)，一日暴雨量 774mm(超過 100 年一次)。以實際雨型計算湖子內

幹線出口洪峰流量為 96.6cms，略低於本次分析 100 年一次之洪水

量，淹水最深處約 1.7 公尺。目前所面臨之排水問題如下： 

(一)下游地勢低漥，重力排水困難，低地村落雖設有小型抽水站排除

內水，但抽水規模太小仍有淹水之虞。 

(二)幹線中游段尚未完成整治，影響排洪。 

(三)湖子內支線通水斷面不足，上游排水可能漫溢流入低地村落，增

加低地之淹水災害。 

 

五、洪災損失分析 
流域範圍內歷年洪水災害損失缺乏詳確之統計資料可供參考，因

此本計畫洪災損失僅能以現況淹水分析之結果配合實地調查推估。流

域內各用地別之損失包括農作物損失、村落住宅損失及公共設施損失

等，其損失之估計分述如下： 

(一)農田損失：流域主要農作物以水稻為代表，每公頃年產值 20 萬元

(兩期)。損失金額=（每公頃產值×減產率）＋復耕增加成本。 

(二)住宅損失：包括倉儲貨品、營生器材、傢俱、家電及汽機車損失

等，假設各種用品無法即時搬移之損失情況估列，受淹水之村落

建物每戶面積以 300m2計。 

(三)公共設施損失：依實際調查歷年損害程度估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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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用地別淹水深度與損失額關係曲線如圖 4-2，據以計算流域內

現況各重現期距之淹水損失如表 4-4，淹水損失與頻率關係曲線如圖

4-3，年平均損失估算如表 4-5，現況年平均損失為新台幣 35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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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改善方案 

一、改善原則 

本排水高地約佔85％，全流域排水改善應以重力自然排水為優先

考慮，以修築排水路堤岸將高地雨水順利導引排出，避免流入低漥地

區，計畫排水量以能排除10年一次之洪水量25年一次洪水不溢堤為原

則，局部低漥之村落排水處理則以機械抽排方式改善。 

 

二、方案研擬 
根據現況通水能力檢討及淹水模擬結果，本排水需辦理改善者括

幹線中游段整治、支線排水路拓寬改善、溪底村落淹水改善三部份。

本計畫針對溪底村落淹水之改善，研擬【增加抽水規模改善案】、【下

游排水路拓寬改善案】及【排水路＋閘門拓寬改善案】三種方案加以

分析比較。 

(一)增加抽水規模改善案(甲案) 

湖子內抽水站現有抽水站之抽水規模為1.0cms，溪底村落10年一

次之降雨仍有5.5公頃淹水。為降低淹水範圍，比較不同抽水量演算其

改善效果如表5-1，當抽水量增加2cms(總抽水量3cms)淹水面積剩下

3.5公頃，已可降低至住宅週邊之農地，改善效果良好。工程內容包含

抽水站主體工程、收集水路工程，用地0.18公頃。工程費概估3,440萬

元。 

(二)下游排水路拓寬改善案(乙案) 

幹線下游現有排水路斷面寬度5公尺較中游狹窄，考慮拓寬為7公

尺以降低渠道水位，並維持現有1.0cms之抽水量，經演算其改善效果

如表5-1，淹水面積降為4.5公頃，改善效果不明顯。工程內容包含排水

路拓寬，長度762公尺，用地0.5公頃。工程費概估約4,8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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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水路＋閘門拓寬改善案(丙案) 

除排水路拓寬為7公尺外，並將出口閘門拓寬為B=14m、H=2.5m，

仍維持現有1.0cms之抽水量，經演算淹水改善效果如表5-1，淹水面積

降為4.0公頃，改善效亦不如抽排案。工程內容包含排水路拓寬長度762

公尺，用地0.5公頃，閘門改建1座。工程費概估約6,300萬元。 

以上三種方案就改善效果、工程內容、工程經費、優缺點、計畫

可行性等加以比較(如表5-1)，比較結果甲案明顯優於乙案及丙案。 
 

表 5-1 湖子內排水溪底村落淹水改善方案研擬比較表 

甲案(增加抽排量) 
方案別 現況案 

(抽水1.0cms) 2cms 3cms 4cms

乙案 
(下游排水路拓寬) 

丙案 
(排水路＋閘門拓寬)

淹水標高

(m) 24.36 24.22 24.06 23.87 24.22 24.12 

最大淹水

深度(m) 0.86 0.72 0.56 0.37 0.72 0.62 

淹水面積

(ha) 5.5 4.5 3.5 2.4 4.5 4.0 

改 
善 
效 
果 

淹水時間

(hr) 7 5 3 2 5 4 

改善經費 － 2,200 3,440 4,500 4,800 6,300 

工程內容 － 

1.抽水站主體工程。 
2.收集水路改善工程 
  L=820m。 
3.用地 0.18公頃。 

1.排水路拓寬 
  L=762m。 
2.用地0.5公頃。 

1.排水路拓寬 
  L=762m。 
2.用地 0.5公頃。

3.閘門拓寬1座 

優點 － 改善效果較為明顯 可降低渠道水位 可降低渠道水位

縮短退水時間 

缺點 － 需有專人管理及定期

維護 
工程費用較高 
改善效果不明顯 

工程費用龐大 
改善效果亦不明顯

計畫可行性 － 可行性較高 可行性較低 可行性較低 

註：淹水改善效果採 10 年一次之降雨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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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善方案 
經由上述方案探討及比較結果，並考量地區發展需求，本計畫排

水改善方案擇定如下。 

1.低地村落排水之改善建議採用甲案(增加抽排案)，總抽排量採

3cms，作為改善依據。 

2.幹線中游段整治工程採背水堤改善，長度476m。 

3.湖子內支線排水路拓寬改善工程，長度936 m。可截流高地雨水，

避免流入低地，以確保抽排效果。 

4.排水路整治改善後仍有少數農田淹水，其淹水情況並不嚴重，建議

在汛期種植耐水性強之農作物，以減輕洪災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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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工程計畫及評價 

一、改善工程佈置 
依據排水不良原因及第五章所擬定之改善方案，辦理區內需整治

改善之各項排水工程計畫，工程佈置如圖 6-1。主要改善工程項目如

下： 

(一)排水路整治改善工程 

1.幹線中游段整治工程(長度=476 公尺)。 

2.湖子內支線排水路拓寬改善工程(長度=936 公尺) 

(二)溪底村落抽排工程(含收集系統) 

 
二、排水路改善計畫 

(一)計畫原則 
1.排水路設計保護標準採用重現期距 10 年之洪峰流量設計。 

2.渠道計畫縱坡應配合各排水路現況坡度規劃，以減少土方挖填數量。 

3.起算水位採正常水深水位 23.87m 起算。 

4.排水路之計畫洪水位係以規劃設計之斷面，依計畫流量經標準步推

法計算而得，中上游不受迴水影響之區段，其計畫水位應以低於兩

岸地盤高為原則。 

5.計畫渠寬及斷面 

渠道寬度應考慮排水路公地既有寬度及其設計流量而定，排水路斷

面不足部份以現有河道中心向兩邊等量拓寬，但仍應保持渠道之平

順，並以回歸公地減少徵用民地為原則。斷面型式採用梯形斷面為

原則，已改善完成之排水路堤防或護岸，渠道寬度足夠者應予保留。 

6.計畫堤頂高 

計畫堤頂高採 10 年一次之洪水位加出水高，出水高度幹線採 1.0m

以上，支線則採 0.5m 以上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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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規劃設計及工程內容 
根據上述計畫原則完成排水路之工程設計，各排水之計畫水理因

素詳如表 6-1，橫斷面示意圖如圖 6-2，平面位置如圖 6-3。工程內容

分述如下： 

1.湖子內排水幹線(0k+637～1k+113) 

湖子內幹線下游及上游已整治完成，出口閘門及已改善之排水路均

予留用，中游(0k+637～1k+113)未整治段列入本計畫辦理，需改善

長度 476 公尺，計畫縱斷面如圖 6-4，計畫渠底坡降 1/280，渠底寬

度 5m，堤岸側坡 1：1.5，內面工型式採可撓性坡面工(混凝土空心

磚植草皮)。 

2.湖子內排水支線 

改善長度 936 公尺，計畫縱斷面如圖 6-5，計畫渠底坡降 1/100～

1/240。0k+000～0k+160 採可撓性坡面工，渠底寬度 4m，堤岸側坡

1：1。0k+190～0k+936 採混凝土砌塊石，堤岸側坡 1：0.5，渠底寬

度 3m～2m。其中 0k+806～0k+936 為延伸之新設排水路，可收集湖

子內給水路支渠以東之雨水。 

3.跨渠構造物 

幹線排水路改善段無跨渠構造物通過。湖子內支線於 0k+160～

0k+190、0k+407、0k+427、0k+806 有道路通過、0k+936 有給水路

通過，需配合辦理改善，改善情形統計如下表。 
 

現 況 計 畫 湖子內支線 

樁 號 
跨徑 
(m) 

橋寬
(m) 

跨徑
(m) 

橋寬
(m) 

現況 
樑底高

(m) 

計畫 
洪水位 

(m) 

工程費 

(萬元) 備註 

0k+160～
0k+190(箱涵) 3.0 30.0 3.0 30.0 27.30 25.98 — 留用 

0k+407(箱涵) 2.0 6.0 3.0 6.0 28.57 27.70 35 改建 

0k+427(箱涵) 1.2 6.0 2.0 6.0 28.50 27.86 25 改建 

0k+806(箱涵) — — 2.0 6.0 — 29.36 25 新設 

0k+936(箱涵) — — 2.0 4.0 — 29.95 15 新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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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V A B d H

(m3/s) (m/s) (m2) (m) (m) (m)

0+637～0+762 50 1/280 0.025 1.47 34.05 5.0 3.35 4.35 1.5 Ⅰ

0+762～0+870 40 1/280 0.025 1.35 29.65 5.0 3.37 4.37 1.5 Ⅰ

0+870～0+945 40 1/280 0.025 1.52 26.26 5.0 3.08 4.08 1.5 Ⅰ

0+945～1+035 40 1/280 0.025 1.76 22.70 5.0 2.84 3.84 1.5 Ⅰ

1+035～1+113 40 1/280 0.025 2.00 20.03 5.0 2.57 3.57 1.5 Ⅰ

0+000～0+150 16 1/100 0.025 1.18 13.56 4.0 2.40 3.40 1.0 Ⅰ

0+150～0+190 13 1/100 0.02 2.30 5.66 3.0 1.57 2.07 0.5 Ⅱ

0+190～0+427 13 1/130 0.02 3.14 4.14 3.0 1.16 1.66 0.5 Ⅱ

0+427～0+708 6.5 1/240 0.02 1.66 3.92 2.0 1.43 1.93 0.5 Ⅱ

0+806～0+936 4 1/240 0.02 1.72 2.33 1.5 1.13 1.63 0.5 Ⅱ

註：上表A、V、d、H為該區段之平均值。

Type

 湖
子

內

排

水

支

線

Z

 表6-1 湖子內排水改善計畫水理因素表

S n樁號
排水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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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村落抽排改善計畫 
本計畫區內之溪底村落地勢較為低漥，地盤低於八掌溪水位，排

水路整治改善後仍無法解決淹水問題，必須借助抽排方式加以改善。

集水範圍依現有之地形、道路做分界，面積約34公頃。汛期降雨之地

表逕流，無法自然排出部分以機械抽排方式處理，以期徹底改善村內

之淹水災害，工程平面位置如圖6-6。 

(一)抽水站位置之選定 

1.考慮村落現況排水出口之地形、地勢，以便將村內之雨水藉重力導流

入抽水池，期能經過抽水站直接抽水排出，以減少抽排出水管之長

度，新建抽水站位置仍建議設於舊有抽水站旁，直接排入八掌溪。 

2.抽水站之裝機版面應高於外水之計畫洪水位以上，且機房應預留空

間，以備將來欲提高保護標準必須增加抽水動力時之需。 

(二)收集水路 

為便於抽水站能連續順利運轉，需將村內之雨水導流入抽水池，

故村落內之雨水收集水路於抽水站施設時需一併予以整體規劃，俾能

充分發揮抽排功效，集水路長度820m，計畫寬度1.5m 縱坡1/300，以

現有八掌溪堤防旁道路側溝拓寬改建。 

(三)抽水規模 

本計畫村落抽排規模，經參考省住都處鄉村逕流之設計基準，係

採用能排除集水區一年頻率雨量強度之洪峰逕流量為原則，依合理化

公式法計算其抽排水量，茲說明如下： 

Q ＝ 3601 ‧C‧I‧∮m‧A 

式中  Q：洪峰流量(CMS) 

C：逕流係數，住宅區採0.75，農業區採0.40。 

I：1年頻率雨量強度(mm／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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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07.8／(t+14.2)0.7
【嘉義站】 

t：集流時間(min) 

A：集水面積(ha) 

∮m：降雨平均強度係數，採0.9 
 

抽水站總計畫抽水量依上列公式估算結果需3.0cms(如下表)。扣

除舊有抽水站1.0cms，新增抽水站計畫抽排量為2.0cms。 

 
集水面積 

(ha) 
集流時間 
Tc(小時) 

逕流係數

C 
降雨強度

I (mm/hr)
∮m 計畫抽排量 

(cms) 

34 0.73 0.60 59.0 0.90 3.0 

 

(四)抽水揚程及動力配置 

抽水站所需之抽水揚程依計畫外水位與內水位差、起抽水位及損

失水頭估算，抽水機動力應考慮抽水量、總水頭、抽水機效率等因素，

所需馬力計算公式如下： 

     P＝0.222×60×Q×H／E 

式中 P：抽水動力(Hp) 

     Q：抽水量(cms) 

     H：抽水揚程(m) 

     E：抽水效率(採0.75) 

抽水站所需之動力、抽水機配置及相關數據演算結果如下表。 

 
抽水規模 集水面 

積(ha) 

最低地 

盤高(m) 

起抽水 

位(m) 

計畫外

水位(m)

抽水揚

程(m) cms Hp 

抽水機 

配置 

34 23.5 22.5 26.0 4.0 2.0 140 70Hp*3台 

註：抽水機配置含備用抽水機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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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程數量及工程費估算 
依據排水改善計畫縱橫斷面資料估算各工程項目之數量，工程費

用包括直接工程費、間接工程費、用地費、預備費等，分述如下： 

(一)直接工程費：本計畫各工程項目之估價係以民國 90 年 11 月份之

物價指數為基準，工資、工率以「水利工程工資工率分析手冊」

為依據，不含物價變動在內，倘若物價發生變動應隨指數調整，

以符合實際需要。各工程項目之單價編列如表 6-2。依據單價及工

程數量計算各工作項目之費用，直接工程費除工程建造費用外，

尚包括雜項工程費 5％、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2％。 

(二)間接工程費：工程營建時之管理、監督及行政事務等費用、以直

接工程費之 5％估列。 

(三)用地費：包括土地及地上物補償，工程用地需徵收之私有土地，

其補償費以最近公佈之公告現值加四成計算，每公頃以 2,500 萬

元估列。農作物之補償以水稻及甘蔗估價，補償費 200,000 元／

公頃。 

(四)預備費：以直接工程費之 20％估算，作為工程實施中臨時增加費

用之準備金。 

依據工程費估算原則，本計畫排水改善總工程經費估算結果如表

6-3，幹、支線排水路改善及村落抽排改善工程費估算結果詳如表 6-4

～表 6-6。用地費估算結果如表 6-7～表 6-9。 

 
五、工程實施 
(一)工程實施優先順序 

湖子內排水系統改善總工程費 10,223 萬元，經費龐大，無法一次

施工改善完成，必須依輕重緩急分階段辦理改善。本計畫建議第一期

辦理溪底村落抽排改善工程；第二期辦理湖子內排水幹線改善工程

(0k+637～1k+113)；第三期辦理湖子內排水支線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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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項 目 單 位  單         價(元)
純挖方 m3     35
回填方 m3     30
挖填方 m3     40
棄土處理 m3     105
混凝土 140kg/cm2 m3  1,700
混凝土 175kg/cm2 m3  1,850
混凝土 210kg/cm2 m3  2,000
鋼筋 T 18,000
混凝土砌塊石 m2    650
可橈性坡面工 m2  1,050
不織布 m2    80
甲種模板損耗 m2    450
乙種模板損耗 m2    240
洩水管安裝 處    120
A.C 面層舖設 m2    200
透層舖設 m2     15
舖碎石級配料 m3    500
(註：各項單價內含施工設施與工地費用5%、包商管理費10%及營業稅5%)

     單位：萬元

工 程 費
3,220
7,003
5,606
1,797
1,492
2,317

280
1,117

10,223 一項及二項之合

機械施工

機械施工

W/C=0.708
W/C=0.62
W/C=0.53

    (1)湖子內排水幹線改善工程

t=5cm

三、總工程費合計

  3.工程預備費

二、工程建造費

    (2)湖子內排水支線改善工程

    (3)溪底村落抽排改善工程

  2.間接工程費

含夯實整平

  1.直接工程費

成 本 項 目

 表6-3湖子內排水改善工程經費估算總表

一、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1)項∼(3)項之合

1項∼3項之合

1項之20%

備 註

詳如表6-5
詳如表6-6

詳如表6-7∼表6-9

1項之5%

詳如表6-4

含加工及組立

 

機械施工

表 6-2 湖子內排水改善工程主要項目單價表
備                 註

t=25cm
t=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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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項 目 單位

(一)直接工程費

挖 方 m3 8,740 00 35          00 305,900 00

挖 填 方 m3 5,600 00 40          00 224,000 00

回 填 方 m3 2,110 00 30          00 63,300 00

棄 土 處 理 m3 1,030 00 105        00 108,150 00

140kg/cm2
混 凝 土 m3 914 00 1,700     00 1,553,800 00

乙 種 模 板 損 耗 m2 1,150 00 240        00 276,000 00

混 凝 土 砌 塊 石 m2 1,428 00 650        00 928,200 00

可 橈 性 坡 面 工 m2 10,472 00 1,050 00 10,995,600 00

不 織 布 m2 10,500 00 80 00 840,000 00

植 生 綠 化 工 程 全 1 00 1,000,000 00

移 水 擋 土 措 施 全 1 00 500,000 00

小 計 16,794,950 00

雜 項 工 程 % 5 00 839,050 00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 2 00 336,000 00

合 計 17,970,000 00

(二)間接工程費 % 5 00 898,000 00

(三)工程預備費 % 20 00 3,582,000 00

(四)工程建造費 22,450,000 00

(五)用地費 11,550,000 00

(六)總工程費 34,000,000 00 (四)+(五)

總          價

           單位：元（新台幣）

備              註數      量

(一)+(二)+(三)

單      價

如表6-7

 表 6-4 湖子內排水幹線(0k+637∼1k+113)改善工程費估算表

 機械施工

 機械施工

 機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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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項 目 單位

(一)直接工程費

挖 方 m3 9,158 00 35          00 320,530 00

回 填 方 m3 2,480 00 30          00 74,400 00

棄 土 處 理 m3 4,880 00 105        00 512,400 00

140kg/cm2
混 凝 土 m3 2,132 00 1,700     00 3,624,400 00

乙 種 模 板 損 耗 m2 5,044 00 240        00 1,210,560 00

混 凝 土 砌 塊 石 m2 3,584 00 650        00 2,329,600 00

可 橈 性 坡 面 工 m2 2,500 00 1,050 00 2,625,000 00

不 織 布 m2 2,500 00 80 00 200,000 00

排 塊 石 m2 1,368 00 350 00 478,800 00

洩 水 孔 處 1,035 00 150 00 155,250 00

橋 涵 新 建 改 善 座 4 00 1,000,000 00

植 生 綠 化 工 程 全 1 00 300,000 00

移 水 擋 土 措 施 全 1 00 500,000 00

路 面 修 復 全 1 00 600,000 00

小 計 13,930,940 00

雜 項 工 程 % 5 00 698,500 00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 2 00 290,560 00

合 計 14,920,000 00

(二)間接工程費 % 5 00 746,000 00

(三)工程預備費 % 20 00 2,984,000 00

(四)工程建造費 18,650,000 00

(五)用地費 15,180,000 00

(六)總工程費 33,830,000 00

數      量

如表6-8

(四)+(五)

(一)+(二)+(三)

單      價 總          價 備              註

           單位：元（新台幣）

 表 6-5 湖子內排水支線改善工程費估算表

 機械施工

 機械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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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項 目 單位

(一)直接工程費

抽 水 站 主 體 工 程 全 1 00 15,000,000 00

區 內 排 水 收 集 水 路 m 820 00 7,500     00 6,150,000 00

移 水 擋 土 措 施 全 1 00 500,000 00

小 計 21,650,000 00

雜 項 工 程 % 5 00 1,087,000 00

施工安全衛生及環保措施 % 2 00 433,000 00

合 計 23,170,000 00

(二)間接工程費 % 5 00 1,153,500 00

(三)工程預備費 % 20 00 4,606,500 00

(四)工程建造費 28,930,000 00

(五)用地費 5,470,000 00

(六)總工程費 34,400,000 00 (四)+(五)

(一)+(二)+(三)

如表6-9

數      量 單      價 備           註

含土建構造及抽水池

  單位：元（新台幣）

 表 6-6 溪底村落抽排改善工程費概估表

總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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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補償面積(公頃)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元)
 一、用地收購費 0.38 9,500,000
 二、人口搬遷補償費 － －

 三、地上物補償費 80,000
   (1)農作物 0.38 80,000
   (2)漁塭 － －

   (3)房舍 － －

   (4)公共設施 － －

 四、作業費用 0.38 40,000
 五、小計 9,620,000
 六、預備費(20%) 1,930,000
   總  補  償  費 11,550,000

項                  目 補償面積(公頃)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元)
一、用地收購費 0.50 12,500,000
二、人口搬遷補償費 － －

三、地上物補償費 100,000
   (1)農作物 0.50 100,000
   (2)漁塭 － －

   (3)房舍 － －

   (4)公共設施 － －

四、作業費用 0.50 50,000
五、小計 12,650,000
六、預備費(20%) 2,530,000
  總  補  償  費 15,180,000

項                  目 補償面積(公頃)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元)
一、用地收購費 0.18 4,500,000
二、人口搬遷補償費 － －

三、地上物補償費 40,000
   (1)農作物 0.18 40,000
   (2)漁塭 － －

   (3)房舍 － －

   (4)公共設施 － －

四、作業費用 0.18 20,000
五、小計 4,560,000
六、預備費(20%) 910,000
  總  補  償  費 5,470,000

表 6-7 湖子內排水幹線改善工程用地費估算表

表 6-8 湖子內排水支線改善工程用地費估算表

表 6-9 溪底村落抽排改善工程用地費估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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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期實施計畫 

本排水系統改善計畫分三期實施，各分期實施之工程名稱及經費

詳列如下。 

第一期：溪底村落抽排改善工程    3,440 萬元(用地費 547 萬元) 

第二期：湖子內排水幹線改善工程  3,400 萬元(用地費 1,155 萬元) 

第三期：湖子內排水支線改善工程  3,383 萬元(用地費 1,518 萬元) 

總工程費合計                   10,223 萬元(用地費 3,220 萬元) 

 

六、計畫評價 

(一)改善效果 

湖子內排水系統改善工程完成後，可減少流域內之淹水面積及淹

水深度，縮短淹水時間，有效減輕洪災損失。改善後各重現期之淹水

情形如表 6-10，十年一次降雨改善後淹範圍如圖 6-7，各重現期距淹水

損失金額統計如表 6-11，淹水損失與頻率關係曲線如圖 6-8，年平均損

失估算如表 6-12，第一期(溪底村落抽排)改善後年平均損失為新台幣

80 萬元，第二、三期整體改善後年平均損失為新台幣 66 萬元。 

(二)計畫效益 

排水工程改善完成後，其效益可分為有形及無形兩大類，

而有形效益又可分為直接效益與間接效益兩種，茲分述如下： 

1.有形效益 

改善後之直接效益可由改善前年平均損失與改善後年平均損失求

得。另外工程完成後可促進地方繁榮，提高土地利用價值等間接效益，

採直接效益之 25％估算。湖子內排水第一期改善後及整體改善後之有

形效益估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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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萬元 
排水改善前 
年損失 

排水改善後 
年損失 

直接效益 間接效益 年計效益
合計 

第一期改善後 80 288 72 360 
353 

整體改善後 66 302 76 378 

2.無形效益 

排水工程完成後，所產生之無形效益如維持交通通暢、改善環境

衛生、提昇生活品質、增加人民生命財產之保障及對政府之向心力等，

此種無形之效益無法以數值加以衡量，卻是政府值得投資的。 

(三)計畫成本 

本計畫總工程經費計 10,223 萬元，年計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及運轉

維護成本等項，茲分述如下： 

1.年利息(總投資額 10,223 萬元之 6%計算)。  

2.年償債基金(分析年限採 50 年，年利率 6%，年償債基金為總

投資額之 0.344%)。 

3.年稅捐及保險費 (總工程建造費 7,003 萬元之 0.62%計 )。  

4.年中期換新準備金及運轉維護成本 (總工程建造費之 3%計 )。 

單位：萬元  

總工程經費  年利息
年償債基

金  

年歲捐及

保險  

運轉及維

護成本  
年計成本

第一期工程  3,440 206 12 18 87 323 

整體改善工

程  10223 613 35 43 210 901 

(四)計畫評價 

益本比＝年計效益∕年計成本 

第一期改善計畫＝360 萬元／323 萬元＝1.11 

整體改善計畫＝378 萬元／901 萬元＝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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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分析結果，湖子內排水系統第一期工程(溪底村落抽排)改善

後之益本比為 1.11，合經濟效益，建議盡速實施。第二、三期整體改

善後之益本比為 0.42，不符經濟效益，但本排水改善之無形效益並未

合併考量。近來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對生命、財產、精神、居住環境

等基本保護之需求日殷。為減輕淹水災害、促進地方繁榮、維護政府

照顧人民之良好形象、增加人民對政府之向心力及其他甚多無形之效

益考量，本項工程投資宜採義務保護取向，由政府籌款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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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維護管理及配合措施 

湖子內排水屬跨縣市區域排水，各項排水設施如排水路堤岸、

抽水站、出口閘門等，應由權責單位負責管理及維護，抽水站及閘門

更應派有專人妥善管理，確實做好定期保養維護工作，豪雨期間方能

發揮正常之排洪功能。相關之維護管理注意事項及配合措施分列如

下： 

（一）各級管理單位需編列經常性之維護管理費用，由專人負責抽水

站、閘門設備之定期保養維護及管理工作。 

（二）颱風豪雨來臨前，應事先做好抽水站、閘門機電設備之檢測工

作；颱風豪雨期間需派人值班，處理任何突發事故。 

（三）排水路內面工損壞應盡速整修，以免洪水來臨時產生潰堤，造

成重大災害。 

（四）嚴禁擅自在排水路上加蓋建造物，或佔用排水兩旁道路、公地

之行為，確保防汛道路之暢通。 

（五）加強宣導居民愛護排水設施之觀念，禁止傾倒垃圾、廢棄物、

堆放物品等，共同維護渠道整潔及綠美化之工作。 

（六）本排水改善計畫工程實施後，較低窪農田之淹水仍無法完全避

免，應考慮種植耐水性強之農作物或避開洪汛期種植，以減輕

災害損失。 

（七）本計畫建議改善之排水路，其所經過之道路橋涵如有斷面不足

或樑底太低者，應同時配合辦理改建。 

（八）村落抽排實施時，區內排水收集系統亦需同時配合改善，將雨

水順利導至抽水站。 

（九）各管理單位應配合制定抽水站、閘門維護管理操作準則，供日

後抽水站、閘門管理維護及運轉操作之依據。 

（十）新、舊抽水站運作應一元化，由權責單位統一操作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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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都市發展局，民國七十一年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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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台南科學園區完成區內外排水功能評估及改善計畫規劃報告』，

台灣省政府水利處，民國八十八年六月。 

7.『台灣水文資料電腦檔應用之研究(3)：台灣地區各雨量測站物部公

式之試用性研究』，台灣省水利局，民國七十七年六月。 

8. 易任、王如意『應用水文學』，國立編譯館，民國七十五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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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重要公文函件及會議紀錄 
 

一、經濟部水利處水利規劃試驗所 函 
受文者：經濟部水利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年五月二十四日 

發文字號：經(九○)水利規排字第 0900600079 號 

主旨：檢送本所九十年度區域排水規劃計畫水文分析專題報告(詳如

說明)，謹請 備查。 

說明： 

區排規劃計劃包括：『後勁溪(草潭埤)排水改善檢討規劃』、『北部

地區(深澳坑溪及大內坑)排水改善檢討規劃』、『竹圍子排水改善檢

討規劃』、『湖子內排水改善檢討規劃』、『嘉義地區(嘉義大排及後

庄)排水改善檢討規劃』、『雲林土庫地區湳梓排水改善檢討規

劃』、『莿子埔坑排水改善檢討規劃』、『柳川排水改善檢討規劃』、

『同安厝排水改善檢討規劃』、『港尾子溪排水改善檢討規劃』等

共計十件。 

 
二、經濟部水利處 函 
受文者：經濟部水利處水利規劃試驗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年六月十四日 

發文字號：經(九○)水利河字第 0905020230 號 

主旨：所送本(九十)年度區域排水規劃計畫十件水文分析專題報告，

已悉，復請查照。 

說明： 

(一)復貴所九十年伍月二十四日經(九○)水利規排字第 0900600079 號

函。 

(二)十件水文分析專題報告為：後勁溪(草潭埤)排水改善檢討規劃、

北部地區(深澳坑溪及大內坑)排水改善檢討規劃、竹圍子排水改

善檢討規劃、湖子內排水改善檢討規劃、嘉義地區(嘉義大排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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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排水改善檢討規劃、雲林土庫地區湳梓排水改善檢討規劃、莿

子埔坑排水改善檢討規劃、柳川排水改善檢討規劃、同安厝排水

改善檢討規劃、港尾子溪排水改善檢討規劃。 

 
三、經濟部水利處水利規劃試驗所 函 

受文者：各相關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年五月二日 

發文字號：經(九○)水利規排字第 0900600062 號 

主旨：檢送九十年度區域排水規劃、研究計劃期初簡報會議記錄乙

份，請 查照。 

業務簡報會議記錄中有關本計畫各單位意見如下： 

水上鄉公所 

1.水上鄉部分 1/3 未改善，抽水站抽水效果不佳。 

2.下游排水斷面不足。 

3.管理單位是否全歸屬於嘉義市，請再研議。 

會議結論： 
各計畫請參酌各單位意見，於期中予以考量、檢討或說明。 

 
四、經濟部水利處水利規劃試驗所 函 

受文者：各相關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年十月十九日 

發文字號：經(九Ο)水利規排字第 0900600160 號 

主旨：檢送九十年度區域排水規劃、研究計劃期中簡報(1/2)會議記錄

乙份，請 查照。 

業務簡報會議記錄中有關本計畫各單位意見如下： 

第五河川局 

1.八掌溪五年內有三次水位超過表 3 最高外水位，明顯內水無法重

力排出，湖子內排水採用十年保護標準，其外水位如表 4 所列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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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洪水未是否偏低，同樣表 6 所列淹水標高亦否偏低。 

2.表 5 所列淹水深度 0.45m 是否為本身降雨水深。 

3.湖子內排水上游無法排出而流入本區之雨水是否考量計入。 

會議結論： 
各計畫請參酌各單位意見，於規劃中予以考量、檢討或說明。 

 
五、經濟部水利處水利規劃試驗所 函 

受文者：各相關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九十年十二月十九日 

發文字號：經(九Ο)水利規排字第 0900600186 號 

主旨：檢送「嘉義地區湖子內排水及嘉義大排改善檢討規劃期末簡報

暨報告審查」會議記錄乙份，請 查照。 

會議記錄內容： 

(ㄧ)開會時間：民國九十年十二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二時 

(二)開會地點：本所四樓會議室 

(三)主持人：蔡副所長正男                    紀錄：涂世本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略) 

(五)主持人致詞：(略) 

(六)各單位意見： 

水利處第五河川局 

1.村落計畫抽排量 3cms 與高低地劃分之低地洪水量 9cms 相差

6cms，是否為改善後之淹水量。 

2.拓寬水門是否可減輕淹水，請比較其效果。 

3.抽水站是否增設蓄洪池，建議在對岸土地(排水路右岸)背水堤打

除增設置洪池。 

嘉義縣政府 

1.排水出口水位依 71 年河川規劃報告水位，目前河床淤積造成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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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抬高，出口是否能再通過十年一次流量。 

2.圖 2-1 新民路道路編號應改為嘉 163 線，民生路應改為市嘉南 13。 

蔡副所長正男 

水文分析逕流量之推估，本所河川組有利用運動波原理分析，往後

年度辦理之計畫可列入比較。 

(七)會議結論： 
1.各單位所提意見請於報告中補充修正。 

2.規劃報告內容修正完成後簽請直接付梓，報告印刷後報水利處核

備，並分送各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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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期末簡報暨報告審查意見處理情形 

各單位對報告內容所提意見  辦  理  情  形  或  說  明 

水利處第五河川局：  

1.村落計畫抽排量 3cms 與高低地劃

分之低地洪水量 9cms 相差 6cms，

是否為改善後之淹水量。 

 

 

2.拓寬水門是否可減輕淹水，請比較

其效果。 

 

3.抽水站是否增設蓄洪池，建議在

對岸土地(排水路右岸)背水堤打

除增設置洪池。 

1.本排水下游低漥地區部分 50 公頃約佔 15%，

洪峰時無法自然排出，故計畫排水量扣除低

地部分 9cms。低地村落計畫抽排量 3cms 係

直接抽入八掌溪，剩餘 6cms 相當於改善後之

淹水量，於洪峰過後仍可自然排除。 

2.拓寬水門對減輕低地之淹水，效果低於抽水

案。詳細內容補充於 P47、48 頁改善方案

研擬乙節。 

3.本排水之改善原則係以修築排水路堤岸將

高地雨水順利導引排出，避免流入下游低

地，低漥之村落排水再以抽水機排除。如

將背水堤打除於右岸設置洪池及抽水站，

則上游 85%之高地排水需一併蓄存抽排，

欲達到相同之改善效果，所需之滯洪池及

抽水站規模將相當龐大，不符經濟效益。

至於本計畫規劃之抽水站已考慮蓄水池用

地，以利抽水機操作運轉。 

嘉義縣政府：  

1.排水出口水位依 71 年河川規劃報

告水位，目前河床淤積造成外水抬

高，出口是否能再通過十年一次流

量。 

2.圖 2-1 新民路道路編號應改為嘉

163 線，民生路應改為市嘉南 13。

1.本計畫排水出口起算水位係以正常水深起

算。較外水位高 1m 以上(如 P35 頁表 3-12)，

已較為保守，出口堤岸及水門經檢討可通過

10 年一次洪水量。 

2.已修正。 

 

蔡副所長正男：  

水文分析逕流量之推估，本所河川

組有利用運動波原理分析，往後年

度辦理之計畫可列入比較。 

遵照指示辦理。 









 86

 

附錄五：工作人員名單 

職 稱姓 名 工    作    內    容 工 作 期 間

所 長謝 勝 彥 規劃工作指導及報告審核  

副 所 長蔡 正 男 規劃工作指導及報告審核  

組 長李 雄 傑 規劃工作指導及報告初審  

正 工 程 司周 志 芳 水文分析工作指導 局部時間 

工 程 員涂 世 本 計畫主辦及報告撰寫 90.1～90.12 

 



 87

 
 
 
 
 
 
 
 
 
 
 
 
 
 
 
 
 
 
 
 
 
書    名：嘉義地區湖子內排水改善檢討規劃報告 
著    者：經濟部水利處水利規劃試驗所 
出版機關：經濟部水利處水利規劃試驗所 
地    址：台中縣霧峰鄉吉峰村中正路 1340 號 
網    址：http://210.69.15.10/ 
電    話：(04)3304788 
出版年月：民國九十年十二月 
版    次：第一版 
工 本 費：300 元 
展 售 處：同出版機關 
 
GPN：1009005146 
ISBN： 


	湖子內
	20111209114214916.pdf
	20111209114232840.pdf




